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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给予金维雄等 46 名同学通报表扬的决定

各分院、各级团组织：

在我院教工路校区 2016 年团学活动中，以下同学工作认真、

负责，表现突出。为表彰先进，经学院团委研究，决定给予金维

雄等 46 名同学通报表扬。希望受到表扬的同学再接再厉，不断进

取，在今后的工作中再创佳绩。名单如下：
1 法学 13 乙 金维雄 24 工商 13 甲 俞可奕

2 法学 13 乙 杨柳叶 25 会计 13 甲 姚舒溶

3 公管 13 乙 洪怡 26 金融 13 甲 姚子龙

4 金融 13 丙 叶馨忆 27 国贸 13 戊 张伊

5 法学 13 乙 洪吉 28 商务 13 甲 傅岳滨

6 公管 13 乙 陈琪雯 29 财务 13 甲 张开来

7 国贸 13 戊 孙嘉 30 财务 13 乙 沈琪

8 环设 13 乙 来昊枫 31 财务 13 甲 周丰甜

9 会计 13 丙 蓝付睿 32 会计 13 乙 兰雅惠

10 法学 13 甲 包琳娜 33 金融 13 丙 黄超

11 人力 13 乙 曹朋英 34 金融 13 甲 姜熳骐

12 财务 13 乙 郭晨晖 35 财务 13 乙 陈妍

13 会计 13 乙 游潋 36 国贸 13 甲 俞柳清

14 会计 13 甲 蒋昂东 37 英语 13 己 胡思佳

15 经济 13 甲 任银飞 38 会计 13 甲 刘瀚博

16 国贸 13 甲 王晓焱 39 工商 13 甲 叶奕呈

17 人力 13 乙 周成圆 40 工商 13 乙 徐蕾蕾

18 人力 13 乙 王聪聪 41 人力 13 甲 吴清扬



19 土管 13 甲 阮月 42 环设 13 甲 尹煌平

20 新闻 13 甲 盛秀慧 43 法学 13 乙 王彪

21 会计 13 乙 项天鑫 44 会计 13 甲 姜小路

22 统计 13 甲 项雪莹 45 国贸 13 甲 张元凯

23 工商 13 甲 柳宇星 46 人力 13 甲 王佳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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